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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5樓
承辦人：李婷妮
電話：03-3322101#7595
電子信箱：10029839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過嶺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2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14012339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檢送日本公益社團法人千葉縣觀光物產協會辦理「日本千

葉縣國際教育交流現地說明會」一案，請有意與日本千葉

縣教育交流之學校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國際教育交流聯盟114年12月11日高

國教聯字第114010014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案說明會資訊：

(一)花蓮場：

１、承辦單位：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（高級中等以

下學校國際教育交流聯盟第十區辦事處）。

２、協辦單位：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。

３、地點：國立花蓮高商行政大樓3樓會議室（地址：花蓮

縣花蓮市中山路418號）。

４、時間：115年1月19日（星期一）下午2時30分至4時

（請於下午2時開始報到入場）。

５、校內車位有限，建議多加利用大眾交通工具，學校距

火車站步行約10分鐘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40008834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12/15 06:42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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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臺中場：

１、地點：台中金典酒店13樓梅花廳（地址：臺中市西區

健行路1049號）

２、時間：115年1月20日（星期二）下午2時15分至3時30

分（請於下午1時30分開始報到入場）；台中金典酒店

停車場可供停車。

３、日本千葉縣知事熊谷俊人先生將出席此場次說明會。

(三)苗栗場：

１、承辦單位：國立竹南高級中學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國

際教育交流聯盟第七區辦事處）。

２、地點：國立竹南高中資源館1樓視聽教室（地址：苗栗

縣竹南鎮中正路98號）。

３、時間：115年1月21日（星期三）上午10時30分至12時

（請於上午10時開始報到入場）。

４、校內可提供停車，若停車位已滿可停至竹南國中地下

停車場（地址：苗栗縣竹南鎮延平路25號）。

５、北部場：

(１)承辦單位：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（高級中等以下

學校國際教育交流聯盟第二區辦事處）。

(２)地點：板橋高中行政大樓2樓會議室（地址：新北

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5號）。

(３)時間：115年1月21日（星期三）下午3時至4時30分

（請於下午2時30分開始報到入場）。

(４)學校不開放停車，建議搭乘大眾運輸工具。

三、請各校有意參與人員於115年1月12日（星期一）前至以下

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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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址報名：https://forms.gle/yphH7NoDV5qSEzRKA。

四、本局同意本市市立學校核予旨案出席人員公（差）假登

記；請國立、私立學校本權責核予參加教師公（差）假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國中小、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
壢高級中學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本局國中教育科、本局國小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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